关于印发《珠海市外来监理企业备案管理
办法》和《珠海市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备案管理办法》的通知
珠规建建〔2010〕16号

 
各外来监理企业，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为落实市委、市政府、市纪委关于建设工程招标代理、造价咨询、监理单位规范管理的指示精神，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我局制定了《珠海市外来监理企业备案管理办法》和《珠海市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备案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对《管理办法》在实施中发现的问题，请直接向我局建筑市场监管科反映，以便改进和完善。今后，凡参加本市监理或造价咨询活动的外地企业，应当按《管理办法》办理备案手续。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珠海市外来监理企业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来监理企业的监督管理，维护建筑市场秩序，保护建筑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广东省建设工程监理条例》和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来监理企业是指企业法人注册地不在本市的从事工程监理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备案包含年度备案和单项备案，年度备案有效期1年，单项备案以合同项目工期为有效期。

第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外来监理企业的备案管理。

第五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建设监理活动的外来监理企业，均应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备案，取得《珠海市外来监理企业备案证明》。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常年受理外来监理企业的备案，符合条件的颁发《珠海市外来监理企业备案证明》。

第六条  对外来监理企业及注册监理工程师实行诚信行为信息化管理。

经备案的监理企业及注册监理工程师进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信息库，总监理工程师由市建设监理协会统一换发《珠海市建设工程项目总监管理手册》。在办理施工许可时，每一个项目总监及管理团队人员自动进入诚信信息系统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外来监理企业可以申请年度备案：

（一）具有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一致的甲级、乙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工程监理资质证书》；

（二）在本市设立分支机构；

（三）在本市有固定、独立的办公场所和相应的办公设备：办公场所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

（四）驻珠机构人员满足下列条件：

1、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从事工程建设工作的经历（技术负责人须取得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授权委托书经原注册地公证处进行公证）。

2、提供3个以上（含3个）监理工程师注册证书。

3、技术、经济等专业人员配备符合有关规定。

4、其他相应的管理人员。

（五） 具有下列监理业绩之一：

1、在申请备案的前两年内，在本市至少承接并完成了二项建设工程监理项目（已完工），同时在本市完税累计不少于3万元。

2、 在申请备案的前两年内，在本市承接的项目获得珠海市优良样板工程（或工地）以上级别奖项。

3、在申请备案的前一年内，所监理的项目获得过省级以上优质工程奖项（含省级）。

（六） 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在本市未设置分支机构的外来监理企业，实行中标后单项备案。

须由企业法定代表人凭建设单位邀请函亲赴本市参加开标工作，并在中标后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之日起15日内按本办法向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单项备案。

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给未办理《珠海市外来监理企业备案证明》的外来监理企业的建设工程项目，须在依法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之日起15日内按本办法向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单项备案。

第九条  申请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珠海市监理企业备案申请表》；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三）《工程监理资质证书》副本；

（四）监理业绩证明材料；

（五）在申请备案的前一年内未发生《工程监理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58号）第十六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的证明（外省企业由企业所在地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本省企业由当地地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中央部属、广东省省属企业由企业主管部门出具）；

（六）《自觉遵守及维护珠海市建筑市场秩序承诺书》；

（七）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需注明被授权委托人权限并经原注册地公证处进行公证）；

（八）驻本市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

（九）在本市的办公场所证明（与驻本市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登记地址一致的房地产权证和租赁期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和办公设备台帐；

（十）驻珠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注册监理工程师以及其他有职称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注册证、职称证、执业资格证、岗位证、本单位办理的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

  以上材料除第（一）、（五）、（六）、（七）项须提交原件外，其余均应提供原件审核，留存复印件备案。单项备案可不提供（四）、（八）、（九）项。

第十条  外来监理企业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一年内不予受理备案申请，已经办理备案的予以取消。

（一）在办理备案中提交虚假资料；

（二） 拒绝接受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它相关部门正常的监督管理；

（三）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企业的名义投标或承揽工程，以及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进行投标或承揽工程受到行政处罚；

（四）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一条   外来监理企业的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项目总监、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等发生变更时，应当于发生变更之日起30日内在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变更确认手续。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珠海市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

备案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对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监督管理，维护工程造价咨询市场正常秩序，保护工程造价咨询活动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49 号）及相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是指企业法人注册地不在本市的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企业。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备案包含年度备案和单项备案。

第四条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备案管理。

第五条   凡在本市行政区域内从事工程造价咨询活动的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均应按照本办法规定办理备案，取得《珠海市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备案证明》。
   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常年受理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备案，符合条件的颁发《珠海市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备案证明》，有效期为1年。

第六条   对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及注册造价工程师实行诚信行为信息化管理。

经备案的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注册造价工程师及造价员进入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信息库和诚信信息系统。 
第七条  符合下列条件的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可以申请年度备案：

（一）持有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名称一致的甲级、乙级《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和驻珠分支机构营业执照；

（二）在本市具有固定、独立的办公场所和相应的办公设备，办公场所面积不少于100平方米；

（三）工程造价咨询业绩至少符合下列其中一项：

1、本次申请备案之前一年内在本市的营业收入：甲级60万元，乙级40万元（以纳税凭证为准）；

2、本次申请备案之前一年内曾受国家、省、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通报表扬或奖励；

（四）本次申请备案之前一年内未发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149号令）第二十七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诚信记录良好； 

（五）驻珠分支机构人员满足下列条件：

1、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从事工程造价工作的经历，且技术负责人是高级工程师并取得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

2、执业人员不得少于3名注册造价工程师。

3、技术、经济等专业人员配备符合有关规定。

4、其他相应的管理人员。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未办理年度备案的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承接业务，实行中标后单项备案。

须由企业法定代表人亲赴本市凭建设单位邀请函参加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开标工作，并在中标后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之日起30日内按本办法向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单项备案。

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给未办理《珠海市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备案证明》的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业务，须在依法签订建设工程造价咨询合同之日起30日内按本办法向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申请单项备案。
第九条  申请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珠海市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备案申请表》（一式两份）；           

（二）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原件核对）；
（三）《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副本复印件（原件核对）；

（四）驻珠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和税务登记证复印件（原件核对）；

（五）驻珠分支机构固定办公场所证明（与驻珠分支机构营业执照登记地址一致的房地产权证和租赁期一年以上的租赁合同）和办公设备台帐复印件（原件核对）；
（六）企业驻珠机构的行政、技术负责人的任命书以及法定代表人证明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需注明被授权委托人权限并经原注册地公证处进行公证）；

（七）本次申请备案之前一年的咨询业绩证明材料；

（八）本次申请备案之前一年内未发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149号令）第二十七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诚信记录良好的证明（外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由省级工程造价资质管理机构或国务院有关部门出具，本省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由地级市以上工程造价资质管理机构出具）；                     

（九）《自觉遵守及维护珠海市工程造价咨询市场秩序承诺书》。

（十）驻珠机构的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注册造价工程师、造价员以及其他有职称工程技术和经济管理人员的注册证、职称证、执业资格证、岗位证的复印件（原件核对）和本单位办理的劳动合同和社保证明。

第十条 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存在下列行为之一的，一年内不予受理备案申请，已经办理备案的予以取消。

（一）在办理备案中提交虚假资料；

（二）拒绝接受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及其它相关部门正常的监督管理；

（三）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企业名义投标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进行投标受到行政处罚；
（四）发生《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管理办法》（建设部149号令）第二十七条所列违法违规行为；
（五）其它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          

第十一条   外来工程造价咨询企业的行政负责人、技术负责人、办公地址、联系电话等发生变更时，应当于发生变更之日起30日内在市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办理变更确认手续。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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